新北市立林口高級中學學生各類學雜費減免辦理要點
一、本要點依據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國立及臺灣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
     規定」訂定學生各類學雜費減免要點。

二、本校學生各類學雜費減免之申請、審核依本要點辦理。

三、申辦資格︰凡符合減免資格，持有相關證件者均可申請。

四、申辦類別及相關證件︰

(一)現役軍人子女︰驗戶口名簿、眷補證正本，繳影本及家長未請領子女教育補助證明
    正本。

(二)傷殘榮軍子女、軍公教遺族：驗撫恤令及3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繳影本及家長（軍
    公敎)未請領子女教育補助證明正本。
(三)身心障礙學生：驗身心障礙手冊及戶口名簿正本，繳影本、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
    料清單(或附查調同意書)。
(四)身心障礙人士子女：驗家長身心障礙手冊及戶口名簿正本，繳影本、綜合所得稅各
    類所得資料清單(或附查調同意書)。
(五)低收入戶子女：繳3個月內戶籍謄本影本、繳社政機關證明書正本。
(六)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或孫子女：縣市政府最近一年開具之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證明文
    件、戶口名簿正、影本及國立林口高中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表。

五、申辦時間︰學生攜帶相關證件於學期末公告時間內或開學後一周內至註冊組申辦。於開
              學後辦理者須繳交家長存摺封面影本。
六、未依規定辦理手續或資格不符者，視同自願放棄減免身份。
七、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學雜費不得減免，已減免者應追繳之，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辦 

    理：(一)申請資格與本要點規定不符。
        (二)重複申領。
        (三)所繳證件虛偽不實。
        (四)冒名頂替。
        (五)以其他不正當方法具領。
八、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